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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四川银谷碳汇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格林美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双赢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祺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海沃嘉美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江苏捷达油品有限公司、北京城建北方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合信(北京)认证有限公司、深圳市朗坤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山火炬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南京凯燕电子有限公司、蔚复来(浙江)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曹阳、唐艳菊、牛锋、熊简银、许开华、邢宏伟、徐铁城、潘永刚、朱小力、梁民、

杜文强、陶真、王振兴、孙小锋、周长赛、方勇、黄宝雯、王升、张利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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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 回收站点

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的术语,确立了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再

生资源回收站点建设的总体原则,规定了总体要求、交投点建设要求和中转站建设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回收站点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893.5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5部分:安全标志使用原则与要求

GB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37515 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规范

GB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3751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回收站点 collectionsite
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的终端主体,用于再生资源回收、分类、减容、存储、中转的场所。
注1:回收站点一般设在社区、公共机构、工矿企业、村庄或其他再生资源产生较为集中的地方。

注2:回收站点包括交投点和中转站。

3.2
交投点 collectionstation
用于再生资源投放、回收、分类和暂存的场所。
注:交投点包括固定交投点和流动交投点。

3.3
中转站 transferstation
对再生资源进行集中回收、初级分拣、减容、贮存和转运的场所。

3.4
固定交投点 fixedcollectionstation
位置固定的交投点。
注:固定交投点包括门店式交投点和箱体式交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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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流动交投点 mobilecollectionstation
根据需要设置、位置可变化的临时交投点。
注:流动交投点包括定时定点的交投点和流动交投点。

4 总体原则

4.1 因地制宜

根据所在地再生资源来源实际情况,合理规划回收站点设置,提高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

4.2 布局合理

合理布点,保持回收站点分布密度适宜。既保持与产废单位和社区家庭适当距离,又防止回收站点

过多,造成单个站点回收量少、使用率低。

4.3 灵活便捷

以固定交投点为主,流动交投点为辅,满足多种交投方式的需要。既方便产废单位和居民主动投

放,又便于产废单位和居民通过各种方式预约上门收取。

4.4 快进快出

对回收的再生资源,尽快进行初级分类后,尽快交给中转站,并尽快转运至分拣中心,减少暂存时间

和数量,提高回收站点利用效率。

4.5 绿色环保

践行绿色环保理念,推动绿色回收,减少环境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

5 总体要求

5.1 回收站点的设置应符合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本地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规划和城乡环境综

合治理的要求。

5.2 回收站点的选址、布局、规模和建设应与当地社会、经济、技术、城建、交通、城市管理协调发展。

5.3 回收站点的设置应与垃圾分类可回收物收集转运设施相结合,方便居民和产废单位交投。

6 交投点建设要求

6.1 固定交投点建设

6.1.1 应以城镇居民小区、行政村为单位设置,或者在产废单位内设置,优先使用市政规划用地、小区

或村配套建设用地。场地可是自有或租赁。如为租赁,经营者应持有该场地五年或五年以上的租赁

合同。

6.1.2 按照灵活便捷原则,每1000户~2000户居民宜设置1个固定交投点。农村每个行政村应设置

1个固定交投点。居民居住区外的人员聚集区,设置固定交投点应综合考虑人员数量、聚集区面积,每
个聚集区至少设置1个固定交投点。每个产废单位应设置不少于1个固定交投点。

6.1.3 应建设门店式交投点。不具备门店式交投点建设条件的场所可建设成箱体式交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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